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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課程概述：
	權利與權利的變動（法律行為）乃民法總則的主要內容。 此外最重要者為請求權基礎的思考訓練。下學期主要以法律行為與權利變動、意思表示等為重心，每一堂課均以實例解說為主。本學期之課程編排則如下：一、權利變動
（一）法律行為概說
（二）行為能力的欠缺
（三）意思表示通則
（四）有瑕疵的意思表示
（五）條件與期限
（六）代理
（七）無效、撤銷與效力未定
（八）期日與期間
（九）消滅時效
二、權利之行使
（一）權利之行使與義務之履行
（二）禁止違反公益與禁止權利濫用
（三）信用原則
（四）自力救濟

	教學目標：
	本課程之目標除了民法總則的理論與條文解釋以外，最重要者在於幫助同學建立請求權基礎的思考模式與方法。

	教學方式：
	以板書實例解說、法條的解釋適用為主，輔以教科書之導讀及問題探討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民法總則乃法律系學生民法學的入門，法律行為與權利變動、請求權基礎的思考之訓練乃民法學入門最重要的訓練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
	涉外民事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教師學術專長為涉外民事，研究上必須以國內民事為研究基礎，符合一致性的要求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成績之計算以期中、期末考試成績為主；輔以上課表現與出缺席狀況斟酌加減平常成績。

	參考書目：
	王澤鑑，民法總則，自版，2014年。
鄭冠宇，民法總則，新學林，201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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